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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川

本报讯 八旬老太卢某花 20

元钱参加由百货商店组织的促销旅

游， 结果受伤住院。 而店方却称卢

老太自己要去旅游， 商店销售人员

只是陪同而已。 卢老太一气之下将

商店和销售人员田某告上法庭， 要

求赔偿各项损失 11.9 万余元。 日

前， 宝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 认定商店方作为组织者， 应承

担部分安全保障责任， 需对卢老太

的受伤作出赔偿。

卢老太诉称， 她于 2017 年 3

月 19日支付 20元后参加由被告商

店组织的春游。 然而景区地面积水

导致自己不慎摔倒受伤。 卢老太认

为， 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 被告

商店作为活动组织者， 应该提前做

好安全预案， 以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商店赔偿

其医疗费、 营养费、 护理费、 精神

损害抚慰金、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11.9万余元。

庭审中， 百货商店辩称， 商店

从未邀请卢老太旅游， 因此对原告

不存在侵权行为。 田某辩称， 是卢

老太要求她陪同去旅游的， 卢老太

在景区因地面积水而摔倒， 是景区

管理问题， 与自己无关。 两被告均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宾馆、 商

场、 银行、车站、娱乐场院所等公共

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

中，综合各情况后，法院认为，卢老

太的说法更符合常理， 可以认定被

告商店是参观活动的组织者， 应当

负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障顾客人

身安全的义务。原告系 80岁的高龄

老人， 被告方在组织老年人出游时

应充分注意高龄老人的行动不便并

给予充分的照顾， 现原告在景区摔

倒受伤， 与被告方未尽充分注意义

务有一定因果关系， 因此法院酌情

确定被告百货商店承担 20%的赔偿

责任，即需赔偿原告 22758元。

粉刷外墙时被高压电击伤致单臂截肢
电力公司担责四成 旅馆担责三成 共计赔偿 127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富心振

工人齐某粉刷外墙时被高压电

击伤致单臂截肢， 于是将电力公

司、 旅馆告上法庭。 日前， 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

审判决， 确认原告齐某的各项损失

共计 182万余元， 由被告电力公司

担责 40%， 即赔付齐某 72.8 万余

元； 由被告浦东某旅馆担责 30%，

即赔付齐某 54.6万余元。

庭上：原、被告各持己见

2015 年 11 月 3 日 11 时 30 分

许， 齐某在使用金属杆粉刷浦东某

旅馆外墙时被墙外的高压电击伤。

经司法鉴定： 齐某右上肢、 躯干部

及右大腿等处因故受伤， 致右上臂

中段以远缺如及皮肤瘢痕遗留， 已

分别构成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五

级、 十级伤残。

原告齐某诉称， 在受雇为旅馆

粉刷外墙时被电吸附击伤， 导致其

单臂截肢。 事故现场电力公司架设

的高压线密集， 且系裸线无防护屏

障， 更无醒目的警告标志， 旅馆也

没有进行安全告知。 现要求由旅馆

承担雇主责任， 电力公司承担侵权

责任， 赔偿相关损失。

被告电力公司辩称， 在事发旅

馆周围架设的 10KV 架空输电线路

符合国家标准， 经其测量事发点与

高压线之间的最近水平距离为 1.6

米， 也符合国家标准。 事发现场随

处可见高压危险的警示标志， 且事

实上齐某与旅馆均明知高压线的存

在， 因此电力公司没有过错， 要求

驳回齐某对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浦东某旅馆辩称， 双方之

间未形成雇佣关系。 施工前其多次

提示施工风险， 并购买竹竿、 绳子

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而齐某自

行使用金属杆往上翘涂料桶时碰到

高压线造成事故， 存在过错。 电力

公司架设的高压线系裸导线， 且没

有设置警示标志进行安全提示， 存

在重大过错。 自己已尽到防护义

务， 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确定各方分担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是一起因“高

度危险作业” 引起的人身伤害赔偿

纠纷， 作为高压输电活动经营者的

电力公司， 除非能够证明损害是因

被侵权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

否则依法应当承担无过错侵权责

任， 现无证据证明齐某对损害的发

生存在故意或者不可抗力， 故电力

公司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当然，

该严格责任并非意味着侵权人不能

根据受害人的过错减轻自己的责

任。 本案齐某作为心智正常的成

年人， 在施工前查看过现场后，

明知旅馆外墙周围架设高压线存

在高度的危险性， 但其在旅馆提

供绝缘竹竿的前提下， 仍擅自更

换成导电的金属杆致使触电受伤，

具有过错。

此外， 在旅馆提供施工材料及

工具后， 由齐某完成粉刷旅馆外墙

的工作， 再由旅馆支付其 400 元的

报酬， 符合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

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

另一方应接受该劳动成果并给付一

定报酬的情形， 属承揽关系。 旅馆

作为定作人明知旅馆周围架设的高

压线对外墙粉刷存在高度的危险

性， 提供的施工场所存在不安全因

素， 且其虽然在齐某施工前提供竹

竿、 绳子等施工工具， 但没有进一

步派人在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指挥以

有效阻止事故的发生， 对齐某没有

尽到足够的安全提醒义务， 亦存在

相应的过错。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河南省长葛市大可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可为） 在优

酷认证了原创账号， 却在优酷上传

上海新梨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梨视频） 的原创视频。 此举

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 还将

优酷信息技术 （北京 ）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优酷） 拉下了水。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

知产法院） 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维持一审判决， 认为优酷不应承担

侵权责任， 大可为需赔偿梨视频经

济损失 3000 元及为维权支出的合

理费用 3000元。

一审： 优酷不构成侵权

2017 年 4 月 29 日， 梨视频报

道员青果巷在梨视频上传有“梨视

频” 水印的视频， 后该视频又现身

优酷网， 上传者为“麦子传媒 V”，

且认证为原创账号。 经查， 该账号

所有人为大可为。

梨视频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优

酷与大可为停止侵权， 并赔偿经济

损失 50000元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

费用 3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大

可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使用涉案

视频具有合法来源的情况下， 其

未经梨视频许可， 在优酷经营的

网站上传涉案视频， 侵害了梨视

频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根据

涉案视频由大可为上传、 网页上

表明大可为名称的事实， 能够认

定优酷对涉案视频仅提供了信息

存储空间服务。 在梨视频未提供

证据证明， 优酷对涉案视频除存

储空间服务外还提供了其他服务

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认定， 优酷

不构成帮助侵权。

优酷在平台管理中， 通过要求

用户对上传作品进行合法性说明、

对上传视频进行机器审核、 设置侵

权投诉渠道等方式， 采取了预防侵

权的合理措施， 且优酷在收到本案

应诉材料后及时删除了涉案视频，

对侵权行为作出了合理反应。 因此

一审法院认为， 优酷不存在对涉案

侵权行为的应知， 因此认定优酷不

具有过错， 不构成帮助侵权。

二审： 优酷无需赔偿

梨视频上诉至上海知产法院，

认为涉案视频的上传者是优酷平台

的“自媒体号”， 优酷应负有更高

的审查义务； 涉案视频片头片尾

均标注“YOUKU 资讯” 标记且

有明显的遮挡水印行为， 优酷并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构成帮助

侵权。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优酷满足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中“网

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

储空间服务时免除承担赔偿责任的条

件”，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优酷在版

权声明中明示其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

务中涉嫌侵权内容的投诉渠道和联系

方式； 涉案视频由大可为上传至优酷

网站， 没有证据表明优酷进行了编辑

或修改； 虽然涉案视频片头片尾均标

注了“YOUKU资讯” 标记且遮挡了

水印， 但因视频含有标记或遮挡水印

而认定其“明显感知侵权”， 给服务

商强加了审查义务或将存储空间服务

“避风港” 的主观要求， 等同于一般

的注意义务。

优酷账号上传梨视频作品
梨视频诉至法院讨说法获支持

安踏运动鞋遭遇网络“山寨货”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赔偿 2万元

商店促销旅游 八旬老妪受伤
法院判令商店担责 20%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运动鞋， 却在网购平台上未经许

可公然销售， 安踏公司为了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将网店开设者告上法

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并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

邹某的行为构成对安踏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侵犯， 需赔偿 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邹某在某网

络交易平台开设店铺。 2017 年 9

月 27 日， 该店铺出售名为“男鞋

安踏跑步鞋 2017 夏季休闲运动鞋

透气跑步鞋耐磨防滑” 的运动鞋

一款， 售价显示为 65 元 （原价

269 元）。 公证购买的上述商品实

物显示， 鞋盒、 鞋底、 鞋侧及鞋

舌等处所标示的内容与安踏所生

产的产品包装盒、 鞋身标示的商

标、 合格证等内容均有明显差异，

被控侵权商品鞋侧处商标材质与安

踏产品亦存在明显差别， 故安踏主

张并非由本公司生产。 去年 8 月

30 日， 涉案网络交易平台下架被

控侵权商品。

法院审理后认为， 注册商标专

用权受法律保护， 未经商标注册人

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商标的， 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侵犯，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的， 亦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行为， 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本案安踏公司系注册商标的权

利人， 有权在注册商标有效期限内

就他人侵害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行为提起诉讼。 邹某销售的运动

鞋产品及包装上使用了安踏主张

权利的商标， 且被控侵权商品的

材质、 包装等与安踏产品有明显

差异， 安踏亦否认由该公司生产，

故应认定被控侵权商品系侵犯安

踏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邹某

在网络平台销售了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 构成对安踏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另， 邹某未

经许可在其销售页面中使用了某

号商标， 亦构成对安踏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侵犯。 鉴于被控侵权商

品已从涉案网络平台下架， 安踏亦

无证据证明邹某通过其他渠道销售

被控侵权商品， 故对于安踏要求邹

某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再

予以支持。

员工私自找代班被解约是否合法
法院判公司无需赔偿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员工擅自找人代班， 结果被解

除劳动合同。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案， 认定劳

动者擅自找人代班违反亲自履行原

则， 应认定为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

违反， 二审改判用人单位无需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

员工擅自找人代班

钟先生是某船舶技术咨询公司

（以下简称船舶公司） 的船舶检验

员， 原定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现

场监督货轮的风电设备装运工作，

但其于 10月 29日要外出学习， 真

正在现场监督的是其朋友高先生，

双方一直通过电话沟通现场情况。

船舶公司知悉后， 认为钟先生擅自

代班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约定， 决定解除劳动关系。 钟

先生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船舶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费

用， 得到仲裁裁决的支持。 船舶公

司不服，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不予

支付上述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钟先生

离岗期间与货轮装运现场保持联

系， 并未对船舶公司造成实际损

害， 虽有过错， 但尚不构成违反基

本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之情形。 另

外， 船舶公司并无明确的规章制度

对换班行为的性质及后果予以界

定， 故一审法院对船舶公司的诉请

不予支持。 船舶公司不服， 上诉至

上海一中院。

公司解约于法有据

船舶公司上诉称， 劳动合同应

亲自履行， 这是劳动者应尽的义

务。 船舶公司交给钟先生的工作任

务应由其亲自完成， 但钟先生擅自

离岗， 并将全部工作交由不具备资

质和能力的其他人去履行， 其行为

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约定及基本的

劳动纪律， 船舶公司有权据此解除

劳动合同。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钟先

生找朋友“代班” 或“顶岗” 的行

为， 本质是代为履行劳动合同。 钟

先生因个人事由请他人代为履行劳

动义务， 应取得用人单位的同意或

追认； 钟先生亦自认， 船舶公司不

存在关于代为履行的规章制度或惯

例。 因此， 钟先生未经船舶公司同

意私自决定由他人代为履行属于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进而引发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现船舶公司主

张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等费用， 应予支持。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融升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照编

号：12000003200702270048（49），

声明作废。

上海长力贸易有限公司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

31011420149270001， 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上海长力贸易有限公司，注

册号：3101142014927，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上海威港工贸发展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114000633896，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

废。

上海福凯隆拍卖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 法

人代表： 唐长康， 请有关债务

债权人在45天内前来联系， 特

此公告。

上海猫族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并已成立

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给赞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 ， 注 册 号 ：

310114002888171， 经股东决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曹联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T17LOR, 经 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岚剑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310114002156811， 经股东会决

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镔蔚机械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5665944500，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融升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注册号 ： 3101122116138，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

此公告。


